云南省进一步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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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住经济大盘、纾困解难、助企发展系列决策部署，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通过调整优化2022年省级财政支持市场主体专项资金支出结构、倾斜支持关键行业关键环节、建立直达机制和激励引导等方式，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带来的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健康发展，有效支撑稳住经济大盘。根据《云南省进一步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工作方案》（云政办发〔2022〕42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省级财政资金加力提效，精准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积极主动配合行业主管部门，聚焦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提速增效推进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住经济大盘，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措施落实见效，引导农业、工业、文旅、商贸、科技、金融等领域财政专项资金，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特别是向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但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倾斜，全力支持稳住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
二、工作措施
（一）加大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在年初预算安排5亿元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再统筹财力增加安排5亿元，聚焦支持中小企业扶优扶强和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道路，加快构建创新性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聚焦引导各州（市）加大优势特色中小微企业培育力度，对困难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水电气费予以补助，省级财政按一定比例补助州（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各州、市人民政府配合）
（二）加大文旅企业纾困发展支持。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加快旅游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2〕10号）等政策规定，省级财政统筹安排旅游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约20亿元，对旅游高质量发展、文旅行业纾困帮扶、旅游业恢复发展等方面予以支持。（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财政厅配合）
（三）加大农业领域纾困帮扶力度。通过有机农业绿色食品发展专项资金，省级财政根据行业部门通过审核、公示等程序确定的最终结果，对重点农业企业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增贷款（实际获得贷款），按不高于5%的利率给予50%贴息，已享受其他财政贴息政策的不再重复享受本项贴息政策；对2021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期间，在农业种植、养殖、加工和冷链物流等农业重点环节实际资产性投资额1亿元（含1亿元）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实际投资额的10%给予一次性奖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大商贸服务业纾困帮扶力度。调整优化既有资金支出结构，支持出台批零住餐企业稳定发展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若干措施，多措并举助力商贸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纾困。（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财政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五）优化其他领域财政资金支出结构。统筹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等相关财政专项资金，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促进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提质增效和创新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六）各级财政统筹财力加大资金投入。鼓励州（市）、县（市、区）安排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专项资金，省级财政按照一定比例予以奖补，采取预拨加清算的方式分批拨付，奖补资金严格用于支持辖区内中小微企业发展。（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管局，各州、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组织保障
（一）强化责任落实。省级各行业部门、各州（市）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协同配合，按照职责分工抓实抓好财政惠企专项行动各项具体措施，确保财政资金切实用到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的关键和有效环节，合力推动工作取得实效。省促进民营经济暨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将各部门、各州（市）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资金安排和兑付情况纳入月调度范畴，对工作推进不力的及时通报，督促纠偏整改。
（二）强化直达快享机制。2022年省级财政惠企资金纳入省级扩围参照直达资金范围，建立直达基层快速惠企机制。省级各行业部门、各州（市）要强化资金管理，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严禁截留挪用缓拨，按规定做好资金运行监控，促进政策效应及早发挥。
（三）强化资金绩效管理。省级各行业部门、各州（市）要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和监督检查，按照“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原则，对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的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调整预算安排有机衔接，对沉淀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并统筹安排。
（四）强化政策评估完善。省级各行业部门、各州（市）要加强政策跟踪评估，及时完善针对性措施和阶段性支持重点，总结工作推进情况，提炼典型案例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多渠道加大宣传，并适时报送省促进民营经济暨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财政厅，营造全省范围内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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